
关于召开江西彭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

江西彭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位股东：

经江西彭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彭泽农

商银行”）董事会研究，报经上级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批准，彭

泽农商银行拟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

2021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：00—11：00

二、会议地点

彭泽农商银行总行十楼会议室(江西省彭泽县龙城大道 1286 号）

三、参会对象

彭泽农商银行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。

四、会议登记事项

（一）登记时间：2021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29 日止。

（二）登记地点：彭泽农商银行财务会计部（总行 3 楼）

五、会议出席及签到

（一）出席会议的发起人（股东）或委托代理人应于 2021 年 6

月 30 日上午 8：50 之前到达会场办理签到手续和参加会议。

（二）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签到手续；委托代理人

持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签

到手续并参加会议。



（三）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代理人）须携带法人营业

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司公章）、授权委托书（适用于委托代理人）

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签到手续并参加会议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公告同时在《九江日报》及彭泽农商银行各营业网

点公布。

（二）会务联系人及联系电话。

联系人：朱剑 程乐

联系电话：0792-5670688，13870225055

附件：授权委托书(格式)

江西彭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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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委托书

本人（或公司） ，持有江西彭泽农村

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份 数 额 股 ， 兹 全 权 委

托 先生/女士（身份证号码： ）

代表本人（或单位）出席江西彭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

年度股东大会，并在会议期间代表本人审议相关议案、代为行使表

决权。

委托人签字： 委托人身份证：

（盖章）： (营业执照)号码：

委托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委托有效期：自委托之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(注：按此格式制

作委托书均有效)


